
香 港 交 易 及 P — @ 	 P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@ 	 P 公 司 對 ,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
責 ， 對 其 準 確 ' � 完 t ' 亦 不 發 h 任 U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h : ， 概 不 對 因 , 公 告 全 部
� 任 U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� 因 倚 賴 該 I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U 損 失 • 擔 任 U 責 任 �

KANGD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6136）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9 Ú 6 ü 守 則 規 則 3.8 刊 發 之 公 告

, 公 告 乃 由 康 達 國 › ° Ý 	 P 公 司（� , 公 ø 
 ）9 據 香 港 公 司 6 購 及 合 u 守 則（� 6
ü 守 則 
 ）• 則 3.8 刊 發 �

茲 提 述 (i) 段 傳 良 先 生（� 段 先 生 
 ）� Sharp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（� Sharp
Profit 
 ， 連 同 段 先 生 合 稱� 聯 合 要 � 人 
 ）� 中 國 4 務 Æ 團 	 P 公 司 及 , 公 司 刊 發 å
� º 二 ö 二 五 年 七 � 二 十 一 å 的 聯 合 公 告 ， 內 容 	 Ü（ 其 中 包 ì ）, 一 上 w 證 券 	
P 公 司 代 h 聯 合 • � 人 提 出 強 制 ' 無 • 件 現 金 • � 以 6 購 ,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L 股 份
並 註 銷 , 公 司 @	 尚 * L • 購 股 權 ； (ii) 聯 合 • � 人 � 中 國 4 務 Æ 團 	 P 公 司 及 ,
公 司 聯 合 刊 發 å � º 二 ö 二 五 年 九 � 一 å 的 œ 合 ‡ 件（� œ 合 ‡ 件 
 ）； 及 (iii) , 公
司 ¼ 二 ö 一 四 年 六 � 十 四 å 採 
 的 購 股 權 計 劃 � d 另 	 界 定 外 ， , 公 告 * 	 界 定
的 詞 彙 與 œ 合 ‡ 件 @賦 予 者 具 	 相 同 µ 義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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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關 , 公 ø 相 關 證 券 x 目 之 更 °

, 公 司 董 事 � （� 董 事 � 
 ）宣 H ， ¼ 二 ö 二 五 年 九 � 五 å ， 9 據 購 股 權 計 劃 的 •
則 ， 已 配 發 合 共 45,400,000 股 股 份 ， 以 L • 45,400,000 份 購 股 權 ， L • 價 º 每 份 購
股 權 0.30 港 元 ， 詳 Å 載 列 如 下 ：

ü 股 權 持 	 人
已 行 使 ü
股 權 x 目

已 M 發
股 份 x 目

@ 持 ü
股 權 P �

@ 持
股 份 P �

1 N 中（ D 註 1 ） 16,000,000 16,000,000 — 26,000,000
2 劉 玉 p （ D 註 1 ） 16,000,000 16,000,000 — 26,000,000
3 肖 � 國（ D 註 2 ） 3,000,000 3,000,000 15,000,000 9,000,000
4 ¹ 學 全（ D 註 2 ） 3,000,000 3,000,000 5,000,000 8,300,000
5 程 功（ D 註 2 ） 400,000 400,000 — 400,000
6 其 他 購 股 權 持 	 人 7,000,000 7,000,000 100,133,500 不 適 用

D 註 ：

1. 由 ¼ N 中 先 生 及 劉 玉 p 女 ë º 董 事 及 中 國 4 務 的 董 事 ， E 彼 I 屬 , 公 司 , (1) 類 聯 繫 人 及
Sharp Profit , (1) 類 聯 繫人 � N 先 生 及 劉女 ë 均 已 不 可 撤回 地 向 聯 合 • � 人 • 諾 ， 不 � 就彼 I
擁 	 的 股 份 及 購 股 權（ 及 因 L • 該 I 購股 權 而 發 L 的 任U 股 份 ）接 
 • � �

2. 由 ¼ 彼 I º , 公 司 D 屬 公 司 的 董 事 ，E 彼 I 屬 , 公 司 , (3) 類 聯 繫 人 �

3. 購 股 權 的 L • � 由 二 ö 二 五 年 五 � 三 十 一 å ‹ 始 至 聯 合 • � 人 及 , 公 司 寄 發 œ 合 ‡ 件 後 一 個
� � P 屆 滿 時 P _ �

¼ , 公 告 å � ， , 公 司 已 發 L 的 @ 	 類 別 相 Ü 證 券（ 定 義 ‹ 6 購 守 則 • 則 22 註 釋
4 ）的 詳 Å 以 及 已 發 L 且 尚 * L • 相 Ü 證 券 x 目 如 下 ：

(a) 已 發 L 合 共 2,231,075,000 股 股 份 ； 及

(b) 9 據 購 股 權 計 劃 合 共 120,133,500 份 	 權 認 購 總 計 120,133,500 股 股 份 的 購 股 權 �

¼ , 公 告 å � ， d 上 ‡ @ « 露 者 外 ， , 公 司 並 無 其 他 可 轉 換 � 交 換 º 股 份 的 尚 *
L • 證 券 � 購 股 權 � M 生 工 具 � 認 股 權 證 ， 且 , 公 司 亦 並 無 其 他 相 Ü 證 券（ 定 義
‹ 6 購 守 則 • 則 22 註 釋 4 ）�

交 易 « 露

茲 提 醒 聯 合 • � 人 及 , 公 司 之 聯 繫 人（ 定 義 ‹ 6 購 守 則 ， 包 ì 擁 	 � 控 制 , 公 司
� 聯 合 • � 人 @ 發 L 任 U 類 別 相 Ü 證 券 5 % � 以 上 之 股 q ）， 須 ¼ • � � 內 9 據 6
購 守 則 • 則 22 « 露 其 ¼ , 公 司 證 券 之 交 易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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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據 6 購 守 則 • 則 3.8 ， 6 購 守 則 • 則 22 註 釋 11 全 ‡ 轉 載 如 下 ：

� 股 h “ � � 銀 L 及 其 他 中 介 人 的 責 任

代 客 買 賣 	 Ü 證 券 的 股 h “ � � 銀 L 及 其 他 人 ， 都 負 	 一 般 責 任 在 他 們 能 力 @ 及
的 Ä 圍 內 ， 確 Ý 客 6 知 ‰ • 則 22 下 • � 人 � 受 • � 公 司 的 聯 繫 人 及 其 他 人 É 	 的
« 露 責 任 ， 及 這 些 客 6 願 � 履 L 這 些 責 任 � 直 接 與 • 資 者 進 L 交 易 的 自 營 買 賣 商
及 交 易 商 É 同 # 地 在 適 當 Å Á 下 ， Ã 請 • 資 者 è � 	 Ü • 則 � F 假 如 在 任 U 7 å
的 � “ 內 ， 代 客 進 L 的 任 U 	 Ü 證 券 的 交 易 的 總 值（ c d 印 花 稅 和 “ � c 金 ）少 ¼
100 萬 元 ， 這 • 定 將 不 適 用 �

這 項 豁 免 不 � 9 變 主 事 人 � 聯 繫 人 及 其 他 人 ë 自 發 地 « 露 , « 的 交 易 的 責 任 ， 不
論 交 易 @‰ 及 的 總 額 º U �

對 ¼ 執 L 人 員 就 交 易 進 L 的 å 訊 ， 中 介 人 必 須 f 予 合 \ � 因 此 ， 進 L 	 Ü 證 券 交
易 的 人 É 該 明 白 ， 股 h “ � 及 其 他 中 介 人 在 與 執 L 人 員 合 \ 的 過 程 中 ， 將 � 向 執
L 人 員 提 › 該 I 交 易 的 	 Ü 資 ™ ， 包 ì 客 6 的 « 分 �


• 董 事 � 命
· T � 際 環 保 	 限 公 ø

主 席
N 中

香 港 ， 二 ö 二 五 年 九 � 五 å

¼ , 公 告 å � ， 董 事 � 包 ì 八 名 董 事 ， 即 執 L 董 事 N 中 先 生 � 劉 玉 p 女 ë � 段 —
楠 先 生 及 周 偉 先 生 ， 非 執 L 董 事 趙 Ë 賢 先 生 ，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L 董 事 周 錦 榮 先 生 �
常 清 先 生 及 彭 8 臻 先 生 �

董 事 願 就 , 公 告 @載 資 ™ 的 準 確 ' 共 同 及 個 別 地 • 擔 全 部 責 任 ， 並 在 \ 出 一 切 合
� å 詢 後 確 認 ， 就 彼 I @ ñ 知 ， , 公 告 @h 達 的 � ‹ 乃 “ 審 N 周 詳 考 n 後 ¹ 始 \
出 ， 且 , 公 告 並 無 遺 漏 其 他 事 實 ， 致 • , 公 告 @載 任 U s 述 產 生 誤 導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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